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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21-57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风华高科”）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1]粤

01 民初 1213-1235、1239-1261 号）等相关材料。根据上述材料显示，广

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倪海霞等共 46 名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上述诉讼案件开庭日期尚未确定。现将涉及上述诉讼

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倪海霞等共 46 名投资者。 

被告：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

印花税损失及利息损失等。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原告 索赔金额 案号 

 
序号 原告 索赔金额 案号 

1 倪海霞 143,967.36 1213号 24 叶  飞 81,854.38 1239号 

2 刘忠臣 140,975.39 1214号 25 魏  玲 73,647.00 1240号 

3 高立业 16,097.13 1215号 26 陈晓春 90,951.54 1241号 

4 孙克洲 36,563.98 1216号 27 刘  成 89,947.54 12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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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凤兰 13,551.05 1217号 28 朱雄承 126,215.24 1243号 

6 王文芳 13,647.24 1218号 29 马芳彦 207,213.60 1244号 

7 陶  磊 78,366.42 1219号 30 完心怡 43,250.33 1245号 

8 张俊利 17,212.36 1220号 31 魏桂红 43,286.40 1246号 

9 肖勤芳 23,035.98  1221号 32 杜惠敏 7,373.72 1247号 

10 武英棋 37,938.73 1222号 33 陈国强 62,332.42 1248号 

11 陈京明 83,834.33 1223号 34 杨  丽 150,926.25 1249号 

12 李明磊 13,937.82 1224号 35 金  莹 51,572.94 1250号 

13 于东晓 1,450,395.00 1225号 36 蒋镜昱 6,773.52 1251号 

14 于英红 199,099.40 1226号 37 罗帼晴 17,835.60 1252号 

15 王晓龙 666,510.36 1227号 38 郁继峰 154,909.20 1253号 

16 左秀青 39,909.66 1228号 39 朱莹颖 80,902.48 1254号 

17 孙学功 21,883.68 1229号 40 董铜伦 64,173.09 1255号 

18 陈广宽 36,357.57 1230号 41 张增荣 53,615.02 1256号 

19 李  刚 47,659.13 1231号 42 顾世祥 96,793.20 1257号 

20 何明远 67,935.60 1232号 43 朱雄伟 17,869.67 1258号 

21 陈  阳 46,793.40 1233号 44 王  琳 73,944.59 1259号 

22 刘冠德 54,135.05 1234号 45 王永祥 34,950.76 1260号 

23 陈君伟 51,402.60 1235号  46 尹丹心 129,022.53 1261号 

合计：5,060,570.26元 

 

（2）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 

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13 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67 号）。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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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诉讼案件已由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但公司尚未收到

开庭传票，具体开庭日期尚未确定。 

三、本案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诉讼案件尚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公司暂无法判断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已聘请专业律师团

队积极应诉，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6日 

 


